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臧 海 霞 （ 身 份 证 号 ：
372923198605204125）你尚未履行我局于
2018 年 3 月 7 日对你做出的甬仑卫医罚

〔2017〕0078号行政处罚决定。
因无法以直接、留置、邮寄等方式送达

《催告书》，现予以公告，请你自公告之日起
六十日内来我局（地址：宁波市北仑区闽江
路629号）领取，逾期则视为送达。若你仍
未履行义务，我局将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强
制执行。

宁波市北仑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
2018年10月25日

催告书公告苏 培 海 （ 身 份 证 号 码 ：
341226197608182136）：

你在法定期限内尚未履行我局于2018
年3月29日作出的甬鄞卫医罚〔2018〕4008
号行政处罚决定。

现因无法以直接、留置、邮寄等方式送
达《催告书》（甬鄞卫医催〔2018〕016号），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三十八条和
《中华人民共和共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
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催告书》，自公告
发布之日起经过六十日本催告书视为送达。
自本催告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将违法所得、

罚款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
五十一条第（一）项规定的加处的罚款，缴至
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分行鄞州支
行。如逾期仍不履行上述义务，本机关将依
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如你对此有异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行政强制法》的有关规定，可在本催告书
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到宁波市鄞州区卫生和
计划生育局进行陈述和申辩。

联系地址：宁波市鄞州区学士路 1221
号，联系电话0574-87418612

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

行政处罚决定履行催告书送达公告

胡 伟 明 遗 失 警 官 证 一 本 ，警 号
3328104，声明作废。

金晶遗失警官证一本，警号 3328212，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杭机关缉公字[2018]5号
陈育辉：

我关于2018年10月23日作出了杭机
关缉违字[2018]116号行政处罚决定，决定
对你作出没收红珊瑚制品7件（重量1203.2
克）的行政处罚。该行政处罚决定书正本
已于2018年10月23日在我关公告栏内张
贴，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满60日即视为送
达。

特此公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杭州萧山机场海关

2018年10月25日

公告

法院公告
2018年10月25日

“浙江公告”微信号上线啦！
动动手指自助申请公告发布——
公告上传、查询、自助缴费……
“一次都不用跑”就能搞定

二维码见右边

（2018）浙01民初3055号
杭州姿妍美贸易有限公司、廖炎宏:本院受理的金

晖、俞嘉诉香港承美瑞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案外人执行
异议之诉一案，本院于2018年8月30日立案。因案件
审理与你们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现通知你们作为本
案第三人参加诉讼。因采取其他方式无法向你们送达
诉讼材料，现依法向你们公告参加诉讼通知书、应诉通
知书、起诉状副本、合议庭组成人员及书记员通知书、
开庭传票、送达地址确认书及廉政监督卡。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答辩期为公告期满后次日起
15日内并定于答辩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八号法庭开庭。逾期本院将依法
缺席裁判。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8）浙0102民初5513号

陶思桦、王永伟：原告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妇产科
医院与被告陶思桦、王永伟医疗服务合同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通知书、诉讼须知及开庭
传票等。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9时30分（遇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三楼第四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02民初348号

俞国樑：本院受理原告章建凤诉中国人民财产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市分公司第三营业部、你机动车交通
事故责任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浙
0102民初348号案件的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02民初2641号

临安市三农科技融资服务中心、浙江菜篮子食品有
限公司、临安鼎农担保有限公司、俞滨、罗春媖、王小芬：
原告章小丰与被告临安市三农科技融资服务中心、浙江
菜篮子食品有限公司、临安鼎农担保有限公司、俞滨、罗
春媖、王小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证据材料、合议庭组成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发出
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定于2019年1月7
日上午9时15分在本院三楼第四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2民初6108号

朱红：上诉人北京雅联百得科贸有限公司就（2017）
浙0102民初6108号民事判决书提起上诉。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上诉状副本，自公告之日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逾期将

依法审理。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2民初6107号

朱红：上诉人北京雅联百得科贸有限公司就（2017）
浙0102民初6107号民事判决书提起上诉。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上诉状副本，自公告之日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逾期将
依法审理。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03行审23号

杭州荣德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申请人杭州
市下城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与你其他行政非诉一
案，现依法向你分别公告送达（2018）浙0103行审23号
行政裁定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
行政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本裁定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91民初2717号

杭州信念房地产代理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高丽
琴诉你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
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2019年2月15日上
午9时30分在本院第二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91民初1412号

杭州荣圆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
告沙晓妙诉被告杭州荣圆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18）浙0191民初1412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11民初2759号

王美樑（浙江省东阳市城东街道塘西村新旺
6-81号）：本院对原告杭州富阳中港不锈钢经营
部诉被告王美樑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浙0111民初
275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王美樑
支付原告杭州富阳中港不锈钢经营部货款21
000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二、被
告王美樑支付原告杭州富阳中港不锈钢经营部
按21 000元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
率自2018年4月4日起计算至货款付清日止的逾
期付款利息损失，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
清。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
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案件受理费325元，由被告王美樑承担。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7）浙0212破3号

2017年12月28日，本院根据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的申请裁定受理宁波澳义国际贸
易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查明宁波澳义国际贸易有
限公司财产不足以清偿破产费用。本院认为，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43条之规定，债务人财产
不足以清偿破产费用的，管理人应当提请人民法院终结
破产程序。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请求之日起15日内裁
定终结破产程序，并予以公告。现宁波澳义国际贸易有
限公司财产不足以清偿破产费用，管理人请求终结破产

清算程序，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准许。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43条第4款、第107条第1款之
规定，本院于2018年8月28日裁定宣告宁波澳义国际
贸易有限公司破产并终结宁波澳义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破产清算程序。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7）浙0212破16号

2017年12月28日，本院根据宁波鄞州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的申请裁定受理宁波江东立托贸易有
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查明宁波江东立托贸易有限公

司财产不足以清偿破产费用。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43条之规定，债务人财产不足
以清偿破产费用的，管理人应当提请人民法院终结破产
程序。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请求之日起15日内裁定终
结破产程序，并予以公告。现宁波江东立托贸易有限公
司财产不足以清偿破产费用，管理人请求终结破产清算
程序，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准许。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企业破产法》第43条第4款、第107条第1款之规
定，本院于2018年8月28日裁定宣告宁波江东立托贸
易有限公司破产并终结宁波江东立托贸易有限公司破
产清算程序。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8）浙0213民初3374号

宁波昊天轴承有限公司：本院对宁波奉化波造塑料
厂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18）浙0213民初3374号民事裁定书。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 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法院
(2018)浙0213民初5179号

周国均：本院受理原告张黎明与你及被告郭炜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送达诉讼文书，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
庭传票。原告要求：一、判令被告周国均立即归还原告
借款本金人民币500000元及利息（利息按借款本金
500000元自2018年4月11日起至款清日止按年息6%
计算，截止起诉2018年9月25日利息11166.67元）；二、
判令被告郭炜对上述借款本金和利息承担连带责任保
证；三、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本案定于2019年1月15日
上午9时00分在本院第十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合议
庭组成人员为叶志伟、陈国平、王建龙。逾期将依法判
决。 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法院
(2018)浙0213民初5253号

孙宗学：本院受理原告宁波市奉化杰力铝材有限
公司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
送达诉讼文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原告要求：被告立即支
付货款174177元，并支付自起诉之日起至款清日止按
年利率6%计算的利息损失。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本案定于2019年1月15日
上午9时15分在本院第十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合
议庭组成人员为叶志伟、陈国平、王建龙。逾期将依
法判决。 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法院

本院将于2018年11月8日10时起至11月9日10时止在淘
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进行公开拍卖活动。

拍卖标的：“宇大2号”船，船籍港：宁波，船舶类型：挖泥船，
船级：中国船级社，总长108米，满载水线长86.10米，船宽18.20
米，型深5.20米，总吨位2982，净吨位894，航区：R2航区。建造
完工时间：2009年3月30日，建造船厂：南通港闸船舶制造有限
公司。现停泊于江苏省吕四港锚地。

承办法官：0574-89285057（张）。
拍卖公告、拍卖须知参见淘宝网本院拍卖平台。
法院地址：宁波海事法院 宁波市鄞州区会展路727号。
本院对外委托管理部门联系电话：0574-89285028（陈）。本

院监督电话：0574-89285050（林）。
宁波海事法院

2018年10月25日

拍卖公告

寻亲公告

请孩子的亲生父母或其他监护
人持有效证件，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到桐庐县社会福利中心认领，逾
期未认领的，视为查找不到生父母的
弃婴和儿童，将被依法安置。
联系电话：0571-58587711

桐庐县社会福利中心
2018年10月25日

某女孩，2016 年 3 月 1
日出生，2016 年 3 月 2 日被
发现遗弃在桐庐县城南街道
大奇山花苑。身穿一套花粉
色连体棉衣，身旁有一只奶
瓶，一张出身日期纸条。

王 学 贵 （ 身 份 证 号 码 ：
412725197807105432）开展非医师行医
的违法行为，我局依法作出了行政处罚
决定。因无法以直接、留置或邮寄等方
式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甬鄞卫医罚

〔2018〕4045 号）。现依法公告送达《行政
处罚决定书》。如不服本处罚决定，你可
在公告期满后次日起 60 日内向宁波市卫
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或鄞州区人民政府
申请行政复议；或 6 个月内向鄞州区人民

法院提起行政诉讼。逾期不申请复议也
不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又不履行处罚
决定，本局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
行。

根据《卫生行政处罚程序》第五十条第
二款的规定，本公告期限为六十日，期限届
满视为送达。

联系地址：宁波市鄞州区学士路 1221
号，联系电话0574-87418612

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

行政处罚决定公告

2018年8月30日，胡明锋与方春惠签订
《债权转让协议》，约定由方春惠依法受让浙
江加泰阀门制造有限公司不良债权（包括债
权及担保从权利），并于2018年10月25日在
浙江法制报上依法进行公告。

债权具体内容如下：
债务人：浙江加泰阀门制造有限公

司，担保人：浙江北泽阀门制造有限公司、
温州市恒邦包装材料厂、项秀叶、方春
敏。截至 2015 年 6 月 21 日尚欠债权本金：
11489292.01 元，利息 627999.71 元。上述
债权已在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部分受

偿，具体金额以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分
配为准。

方春惠作为上述资产的受让人，现公告
要求债务人及担保人或义务承担人，从公告
之日起向方春惠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
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或法
院判决文书所确定的义务。

联系电话：13806553874
特此公告

胡明锋
方春惠

2018年10月25日

胡明锋、方春惠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公告

注：1.上述本金、欠息基准日为2015年6
月21日；2.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
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
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

代为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3.清单中的
“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
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
定为准。

胜武实业有限公司、上海胜武电器有限公
司、杭州胜武电气科技有限公司、辽宁天皓
置业投资有限公司、杨胜武（曾用名：杨胜
和）、李建凤：

基于贵方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温州分行（下称“民生银行”）签订的《中
小企业金融服务合同》、《最高额保证合
同》、《最高额抵押合同》等文件，截止2018
年8月1日，胜武实业有限公司尚欠民生银
行贷款本金人民币 19,940,925.53 元，贷款
利息及罚息2,095,504.69元，以及因贵方违
约而造成的其他费用损失，上海胜武电器
有限公司、杭州胜武电气科技有限公司、辽

宁天皓置业投资有限公司、杨胜武（曾用
名：杨胜和）、李建凤承担担保责任。

依据相关法律规定，中国民生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转让人”）已与陈兼
（“受让人”）签订的《债权转让合同》，将其
对胜武实业有限公司享有的的贷款本金
19,940,925.53 万元及相应利息的全部权
益，于 2018 年 9 月 28 日依法转让给“受让
人”。请债务人、担保人依法向“受让人”履
行债务、担保义务和其他义务。

特此函告！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

2018年10月25日

债权转让告知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拟对温州市志康鞋业有限公司等三户
债权资产包进行公开处置。截止2018年9月30日，温州市志康鞋业有限公司等三户债权
资产包债权总额为4943.81万元，其中本金3145.84万元，利息1797.97万元。债务人位于温
州地区。债务人、保证人、抵押物等详细信息见附表。处置方式为公开处置。该债权的交
易对象为法人、自然人、其他组织，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
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
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
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企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不
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资产。

公告有效期：10个工作日
如对本次处置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与浙江省分公司联系。
联 系 人：蔡文彬、韩卫华
联系电话：0571-85774686、0571-85774782
电子邮件：caiwenbin@cinda.com.cn;hanweihua@cinda.com.cn
分公司地址：浙江省杭州市延安路528号标力大厦9、11、12层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571-85774695 胡波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件：hubo@cinda.com.cn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信达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该债权的有关情况请查阅我公司网站,网址www.cinda.com.cn 。

温州市志康鞋业有限公司等三户债权资产包处置公告

徐峰：本委受理的（2018）杭仲字第939号申请人杭
州鹏诚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与被申请人徐峰关于服务合
同纠纷一案，因你方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
应裁通知书、举证通知书、仲裁申请书副本、证据材料、
仲裁风险告知书、选（指）定仲裁员声明书、当事人送达
地址确认书、《杭州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仲裁员名
册。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选定
仲裁员的期限、提交答辩书的期限、举证期限均为本公
告送达期满之日起10日内。上述期限届满后，本仲裁委
员会将依法组成仲裁庭并于2019年1月23日14:30在本
委第四仲裁庭开庭审理本案（地址：杭州市湖墅南路356
号锦绣大厦7楼，电话0571－88384235）。

杭州仲裁委员会

杭州长庆建筑工程队、杭州中南房产经营有限公
司：本委受理的（2016）杭仲（房）字第00579-00597号申
请人林国滨/吴红/娄幸/俞建丽/徐勇强/林国滨/徐勇
强/杨旭初/徐勇强/俞益桂/朱寅/章国英/张翼军/何荣
伟/吴智晖/王连道/王建武/王建武/王建武与被申请人
杭州长庆建筑工程队、杭州中南房产经营有限公司之间
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于 2018 年 5 月 23 日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本委（2016）杭仲（房）裁字
第00579-00597号裁决书，本裁决为终局裁决，自作出之

日起发生法律效力。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向本委领取
裁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杭州仲裁委员会

深圳市财富之家金融网络科技服务有限公司杭州
分公司：本委受理李小飞诉你单位支付工伤保险待遇等
劳动争议案（浙杭江干劳人仲案（2018）665号），因通过
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相关法律文书，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增加仲裁请求申请书（副本）及开庭通知书等法律
文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并
定于2018年12月12日下午2时在本委第一仲裁庭（杭州
市江干区广景弄6号，联系电话：0571-56135528）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按撤诉处理。

杭州市江干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慈溪市兴安电镀有限公司：本委已受理孔凡清
与你单位要求加班工资等劳动争议案，依据《浙江省劳
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条例》第35条第2款之规定，现依
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浙慈溪劳人仲案（2018）874号劳动
争议案件申请书副本、应诉通知书、开庭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等法律文书及有关证据材料，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本委定于2018年12月10日上午
9时00分在本委仲裁二庭（地址：慈溪市白沙路街道北三
环东路1999号慈溪市人力资源交流中心二楼）开庭审理

此案，请提前到本委办理手续交准时到庭参加庭审。逾
期不到庭，本委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
仲裁法》第36条第2款作出缺席裁决。请在开庭后10日
内到本委领取裁决书，逾期视为送达。

慈溪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嵊州市华泰石材有限公司：刘志平、胡光伟、徐立
奎、谢剑峰、廖泽忠、胡小龙与你单位工资争议一案，本
委已依法受理。因无法向你单位送达应诉通知书和开
庭通知书，现特向你公告送达浙嵊州劳人仲案（2018）265
号应诉通知书和开庭通知书，自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即
视为送达。本委定于2018年12月17日下午14：30在嵊
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第一仲裁庭（嵊州市剡城
路369号二楼）开庭审理此案，请按时参加庭审，否则本
委将依法缺席裁决。

嵊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嵊州市赛邦冲片有限公司：王全妹与你单位工伤待
遇劳动争议一案，本委现已审理终结。因无法向你单位
送达，现特向你单位公告送达浙嵊州劳人仲案（2018）237
号仲裁裁决书，自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即视为送达。

裁决如下：
一、解除王全妹与嵊州市赛邦冲片有限公司之间的

劳动关系；
二、嵊州市赛邦冲片有限公司支付王全妹一次性伤

残补助金24360元（本人平均工资3480元/月x 7个月）、
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10182元（社平工资5091元/月x
2个月）、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10182元（社平工资5091
元/月x 2个月）、医疗费1634.2元、住院期间伙食补助费
63元（21元/天x 3天）、住院期间护理费463.44元(154.48
元/天x 3天）、停工留薪期间工资13108元（本人受伤前
平均工资即3480元/月x 3个月23天）等工伤补偿待遇共
计人民币 59992. 64 元，扣除已付 6400 元，仍需支付
53592.64元。此款于本裁决书生效之日起五日内一次性
付清。

三、驳回申请人的其他仲裁请求。
本裁决为终局裁决。劳动者如不服本裁决，可于收

到裁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嵊州市人民法院提起诉
讼。用人单位有证据证明本裁决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
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四十九条第一款规定情形之一
的，可以自收到本裁决书之日起三十日内向绍兴市中级
人民法院申请撤销裁决。一方当事人拒不履行生效仲
裁裁决的，另一方当事人可以向嵊州市人民法院申请强
制执行。

嵊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18年10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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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


